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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道德之维*

谢晓通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摘 要] 政治与道德在现代语境下的分野，使得民主之于理性多元世界的合理话语解释缺失。政治

上的“去道德化”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有长久渊源，并导致西式民主未能将自主的道德规范与

多元的理性主体很好地联系起来，由此陷入了民主正当性的话语迷失。面对现代民主的“去道德

化”事实，植根于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建了民主话语的正当性。从本质上看，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并且发展了人民民主的一种全新形态，而从政治

正当性的标准是作用于政治对象的终极价值层面上看，民主形态则隶属于道德和伦理文化的范

畴。因此，对于厘清民主这一事物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而言，关键仍在于政治与道德分野之后的民

主正当性如何论证的问题。与西式民主的程序性道德取向不同，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实质性的道

德内涵。全过程人民民主对政治公共领域的道德性的复归，可从道德界限的划定与道德有效性的

生成条件两个方面来加以把握，而从道德的认识论意义、实质道德对程序道德的替代以及政治

与法律制度的道德原则等三个向度，还可进一步论证民主政治与道德规范这一互动关系的基本逻

辑。这三个向度构成了现代民主对于政治德性的某种阐释，反映出民主实践对于主体需要的道德

检视，共同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道德基础。从道德因素考察中国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应是

建构具有显著优势的民主正当性目标及其话语体系的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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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部分，民主从古

典走向现代的过程，亦是政治逐渐脱离其道德

规范的过程。在政治哲学史上，有关“政治与道

德的分离问题”的探讨，一般被认为始于马基

雅维利与洛克，而一直延续至现代。按照罗尔

斯等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现代社会在逻辑

上和语义上都与古希腊时期的传统民主无涉。

原因在于，尽管民主脱胎于诸多历史经验及其

衍生观念，但面对理性多元论这一事实，由政治

与道德分裂所产生的有关价值判断与经验判断

之间的差异，导致了现实政治的不同立场。在关

于西式民主的建构问题上，这种立场表现为现

代自由主义所持的政治“去道德化”的主张。这

一主张也质疑了自由民主对古典政治哲学所理

解的有关政治特性的“主观道德想象”。正如一

些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对于追求民主的终极

价值而言，无论是政治的去道德化抑或历史的

祛魅，事实上都反映出民主对自我批判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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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人民民主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和依据；部

分研究探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价值在操

作层面的具体化运用；部分研究从指导原则和

治理理念为出发点，有针对性地依据人民当家

作主理念进行了实践路径的论证；还有部分研

究致力于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价值阐释和话

语建构。①虽然这些研究认真思考并论证了全

过程人民民主这一独特政治形态的优越性，但

由于基本都局限于政治维度的解读，没有深入

挖掘其道德维度及其制度优越性产生的道德根

源，相关研究还存在力度不足、论证单一的缺

陷。而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态的形成，从

理论上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在“政治—

道德”二分的现代背景下，西式民主陷入政治与

道德关系的困境，民主正当性的理论基础和话

语逻辑由此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其次，民主正当

性是否有其道德存在的必要性和依据？如果有

其存在之必要性和依据，那么民主正当性何以

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体现？再次，在全过程人

民民主中，如何对其政治的道德性进行辨析，以

及如何建构其正当性来源的道德基础？

结合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当前全过程人民

民主最主要的诠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代

表了一种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5]是以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为主要内容的伟大创造，

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民主形态的超越；二是其开

辟了一条政治发展新道路，是将马克思主义民主

理论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政治创新，[6]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新形态。民主

形态，就其政治正当性标准是作用于政治对象

的终极价值而言，一般也属于道德和伦理文化

范畴，[7]而如何实现民主理想目标的关键，仍在

于政治与道德分野之后的民主正当性如何论证

的问题。从此维度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有

关德性政治的具体内涵，亦可构成中国特色社

①有关上述视角的研究成果颇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唐亚林．“全过程民主”：运作形态

与实现机制[J]．江淮论坛，2021(1)；张明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特征及实现逻辑[J]．思想理论教育，2021(9)；鲁品

越．全过程民主：人类民主政治的新形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1)；张君．全过程人民民主：新时代人民民主的新

形态[J]．政治学研究，2021(4)。

行为的制度化，[1]而这种政治的道德批判最终

构成了自由主义代议民主的价值脉络。

然而，自由民主理论的话语解释始终是难以

令人满意的。正如国内部分学者所指出的，自由

民主并不能充分审视最初促使民主成为“正确

的”或“善的”政治形式所具有的道德内涵，[2]

尽管其仰赖的政治自由主义论说试图以规范伦

理学的方式为现代社会的公平正义奠定道德基

础，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哲学，政治自由主义

的道德基础并不具有严格的道德哲学所需要的

形而上学条件。另一方面，政治自由主义的道德

基础来源于宪政民主社会，然而其并不能真正

适用于其他社会制度的民主实践。由于制度及

其规范是一种“人为产物”，因此一项民主制度

的建立也必然依赖于诸多“人的因素”和“人为

的因素”，但在这一点上，政治自由主义所主张

的道德乃是一种抽象的道德，[3]由此便摒弃了人

的社会历史性。

与自由民主不同，植根于中国本土政治实践

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其

蕴含的阶级性、历史性与意识形态等特性都具有

与政治自由主义不同的“对道德的判断”。[4]这些

判断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对脱离物质利益的“道

德空谈”的反对，而且也体现了马克思对现实

生活实践中的“人的解放”和“人的历史主体地

位”的强调。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一种

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被

写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而且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被当作重要内容提出，彰显了其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理论贡献。

因此，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亟需在新时

代的话语逻辑下予以富有学理意义的探索。

有关全过程人民民主，目前学界已有诸多

探讨，为批判西式民主及看待民主政治发展规

律问题提供了辩护。例如，部分研究探讨了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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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前提，并且应是体现全

过程人民民主独特优势的重要部分。对此，本

文不拟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作政治学意义上单一

的宏观解释，而是试图借助现代民主中政治与

道德的二分背景，根据现代民主的道德性问题

来阐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道德基础，从而为充

分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越性，特别是

深刻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超越西式民主提

供道德层面的辩护。

二、话语迷失：“政治-道德”
二分视角下的自由民主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现代民主是基于对西

方古典政治哲学所理解的“道德规范引导政治

秩序”的德性主张的超越而建立的。这种超越

本质上体现的是政治与道德在现代语境下的分

野。然而，如果仔细追溯西方政治哲学在历史

上的发展，便可发现这一分野又是矛盾的。原

因在于，政治上的“去道德化”与其资本主义内

在矛盾之间有着长久的渊源。这一矛盾虽来源

于共同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但却包含了两种内

在对立的价值冲突：一是注重“扩大民众的政

治参与和倡导各类社会机构、资源及各种生活

实践服从于人的理性能力”的政治自由导向，二

是注重“满足市场不断扩大化的物质依赖和在

行为义务上建立起远离公民基本需求的市场力

量”的资本增长导向。受此影响，在西方近现代

的民主实践中，经济生产与限制私人财富积累

的道德原则逐渐产生背离。随着传统社会规范

的解体，由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创造的

新型物质依赖形式便取代了原初以满足所有公

民基本需求的生活空间。[8]（P66）正如洛克所指出

的，“一旦货币被引入生产关系，限制积累的自

然法则就被中止了，经济主体可以自由积累尽可

能多的财富，而不考虑其对他人生活领域的影

响”。[9](P201)故此，尽管西方的现代化实现了民主

政治和个人自由在形式合理化范畴内所需条件

的创造，①但实质性规范的历史退场，却难以实

现经济领域产生出符合民主要求的价值体系。

当西方政治与道德分离时，政治和经济系统与

生活世界随之产生脱节，由此陷入了自由民主社

会自我矛盾的境况。

鉴于这一政治发展所导致的民主衰退，实

际上就要求道德功能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被

重新解释。然而，道德的阙如使得自由主义难以

寻求到能够改变资本主义与民主这一对立体系

的解决方案。现代社会的理性多元事实弱化了

政治组织与家庭及地方团体间的联系。在此情

形下，多元主义和现代化虽加深了个体对生活

世界的理解，并在更广泛的集体认同基础上发

展了政治实践，然而，随着构成和维持现代社会

原有结构的要素日益分化，确立具有集体认同

性质的政治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则愈发微小。②这

意味着，尽管西式民主肯定了公民权利和公共

领域的必要性，但这对于民主的正当性而言并

不充分。换言之，西式民主未能将自主的道德规

范与多元的理性主体很好地联系起来，由此导

致了民主的道德功能被单纯限定在政治制度之

内，进而限制了现代理性的范围。

应当承认，如果现代民主不以自由生命活

动的道德规范为基础，那么其正当性原则便难

以被充分地建构，民主本身也将失去与生活世

界的经验联系，进而与社会发展进程脱节。西方

资本主义市场的无节制扩张就对社会团结产生

了长期的负面影响。正如学者麦克默特里所指

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是通过对终极利益

的诉求而实现合法化的，即资本主义经济将自

①从理论诉求看，现代化意味着社会和政治机构及其实践的形式合理化（Formal Rationality）。在这里，形式合理

化包括两方面旨趣，一是政治目标在抽象意义上对政治实践及其服务内容的价值评价，二是政治权力对社会公众在

原则上所质疑或商议的制度及法律的服从。

②在这里，政治公共领域构成了公共话语性生成的集合场域。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政治公共领域是公民之间理

性商谈的必备条件，它起到了检验民主程序规范性所“必须”的关键作用。不过，西式民主中的政治公共领域存在的

关键，本质上却是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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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社会自由以及人们的生活目标的最佳配置

视为市场体系选择的结果。[10](P127)本质上，这种

对于“善”的纯粹经济学定义是与基于个人全面

发展的道德价值相互违背的。也就是说，西式

民主所形成的社会契约没有将资本主义的物质

活动原则纳入一定的道德观念之中，由此产生了

资本主义与代议民主之间的价值体系的对立。

三、话语重建：人民民主的道德
性辨析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全过程

人民民主应是人民民主上升至“全过程”这一

更为高阶的民主形态的体现，即全过程人民民

主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在实践形态上是“全

过程”的，[11]这一特性在逻辑上凸显了人民民主

的基础性意义。而从另一维度来看，中国式民主

何以实现话语的重建，其根源在于人民民主的

道德性较之自由民主更具优势，体现了民主与

道德的统一。因此，对自由民主与人民民主所具

有的道德取向及界限加以区分，无疑是更为深

刻地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理路。

（一）程序性道德取向与自由民主的传统

局限

在西方传统哲学家看来，生活世界的优先

性一般付诸于理性引导的行动，而符合理性要

求的个人则被视作是道德的。在道德哲学上，柏

拉图将人的灵魂看作是政体或城邦之宪法，即所

谓宪政模式（Constitutional Model）。[12](P220-234)这

种模式提供了有关人的灵魂中理性与激情之间

的互动性解释，即提供了一种衡量人的行动是

否具有良好的道德要求的标准。正如卡尔·波

普尔所指出的，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的道德以

国家或政治为首要准则，国家的合理性建立在

了哲学王个人的内在超越性基础之上。这种内

在超越性对于区分出单纯的行为与理性的行动

具有重要意义。在柏拉图的话语体系下，如果

假定一个人内心是不道德的，那么他根本无法

获取行动的权利。关于这一点，康德的理论观点

与柏拉图联系在了一起。康德认为，理性存在可

以凭借自由意志而行事，而自由意志是不受除己

之外的任何其他外在因素所影响的，其形成自

主性的法则或规律，[13](P11)即道德实际上与作为

自由意志法则的绝对命令具有某种相同倾向。

理性行动既来自于其本身的道德意志，又赋予

了意志与行动之间的统一。也就是说，人的理

性行动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的自我建构。在宪政

模式中，苏格拉底又将人的灵魂划分为三个部

分，[14]民主实践中的审议活动应契合三部分之

间的统一，即民主政体中的宪法规定、机构设置

与决策执行三者间的程序化运作。在不同部分

中，由民主价值所规定的程序都能够在不同的

主体身上得以明确。无独有偶，休谟也体现了类

似的道德倾向。按照休谟的说法，理性和激情

应是人的灵魂中的两种力量，[15]（P413）而人的行

为动机将主要来源于美德的作用。由此，民主

活动的统一关系实际上包含着一种道德上的特

性，即每一个体都在自身的规定范围内行动，

而不对其他人的自主行动加以干涉。

延续古典政治哲学的观念，道德成为了现

代西式民主发展的主要因素，西式民主则试图

将个体行动与程序性的道德联系在一起，即论

证集体行动的基本形而上学属性，并将这一属

性以规范性加以确立，此亦构成了康德的“自在

目的”的“绝对命令”,能够形成“伦理立法”的

道德形而上学。[16]正如诺齐克所指出的，道德

哲学为政治哲学提供了基础和界限。[17]（P15）政

治哲学家金里卡也指出，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

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

德义务。[18]（P11）罗尔斯更将两种基本道德能力

看作是每个公民被平等对待的充分条件，也即

“良序社会”所必需的基本政治美德。[19]不过，

尽管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看到了民主与道德之

间的紧密联系，但其重点说明和规导的政治实

践却并未走得更远。无论是宪政模式抑或民主

活动的三部分统一等理论取向，其在很大程度

上所表现出的都是一种程序性的而非实质性的

道德，[20]这种民主实践中有关道德程度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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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反映了对道德自身的规范性来源的认知

差异。

一方面，程序性道德涉及一系列出于集体

的商谈、审议和决策行动而规定的程序，而西

式民主的规范性则建立在行动的理由必须出

于对程序的执行上。例如，熊彼特就明确指出：

“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

法与行政的—— 决定而做出的某种形式的制

度安排”。[21](P359)进一步地，达尔认为民主应实

现“程序与价值的分离”，并提出有关充分民

主的重要标准。[22](P113)德沃金更是在“程序”

和“实质”二分的基础上对民主的概念进行分

析。[23]（P95）基于此，在西式民主中，分离了价值

要素的程序民主通常以多数决定原则为内核。

然而，正如诸多民主理论的批判者所认为的，民

主的多数决定规则在运行中可能会伤害到个人

权利，将多数人的意志强加到少数人身上。[24]

除此之外，以多数原则为核心的民主程序还将

使得从个体偏好到集体偏好的转变过程缺乏通

常意义上所理解的理性条件，[25]（P13）由此导致

由完全程序所形成的民主决策产生道德上非正

义的结果。

另一方面，实质性道德意味着，民主的协

商程序需考虑到“道德任意性”的因素, 由此才

能够真正地确保协商参与者在一种“无支配”

的状态中参与协商。[26]也就是说，实质性道德

须涉及程序之外的有关个体的独立判断，这些

实质性的判断可能会与现有的民主程序发生冲

突，但这一结果却是基于绝大多数人民群体的

普遍意愿而产生的。程序性道德与实质性道德

最为重要的区别还在于：程序性的道德可以经

过不断的制度设计来确保某种实质上的正确、

公正或善的结果，但道德本质上并不来源于其

所产生的结果的规范性。[27](P308-309)事实上，结

果的规范性恰恰是程序本身，或者说是程序的

实际执行所赋予的，而这一事实并不能排除某

些民主程序所面临的长期困惑，[28]即结果的规

范性对于实质的正确、善良、美好，甚至正义等

道德要素而言并不充分。故此，这一结论指向了

一个根本性问题，即“程序的规范性源自何处”

的问题，或者说“无程序的民主的集体行动能

否可能”的问题。

（二）实质性道德的界限划定与生成条件

就如何解决上述根本性问题而言，实际上

涉及的便是实质性道德的建构问题。针对这一

问题，程序性道德致力于阐明的道德标准是在

其应用于集体行动时的内部标准，即由于某一

事物的客观属性而必须满足的标准。但道德如

果仅仅符合内部标准，那么这一道德所引导的

行为本身便是有缺陷的。换言之，道德不仅需

要有其内部标准以应对结果的规范性，而且还

需有其外部标准作为充分支撑，由此才能达到

实质性道德的要求。[12]如果一种道德仅仅拥有

内部标准，那么它就必须考虑其规范受到质疑

的可能性。当道德不具有实质属性的时候，行

为或程序本身并不能被定义为纯粹的好与坏，

而只能说明其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人们不能

仅仅将一个人的不道德行为理解为他是单纯地

受欲望所致；相反，一个不道德的人也可能是受

其自尊原则所影响的，这一原则使其道德上的

考虑从属于欲望，继而就产生了不道德的行为。

同样地，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在法定程序中作

出行使其各项权利的结果并不能充分证明其道

德上的实质性，尽管其政治参与的过程基于自

主意志的支配，但他的任何决定或选择可能也

受到了他人意愿的影响。因此，民主生活不仅需

要法定程序规定出普遍意义上的良好的道德行

为，而且还需进一步认清这种普遍的程序主义

之上的实质性的道德内涵。

那么，人民民主是否具有道德的实质性呢？

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因为，人民民主

具有生成道德有效性的条件。对于民主政治而

言，如果每一个体都希望就解决多元价值冲突

的规范框架达成一致，那么不同个体之间就需

建立起能够进行理解和交流的互动条件，即共

识的形成建立在道德规范的有效性之上。而人

民民主实践中所隐含的德性，具备了论证如何

生成这种普遍共识的条件。首先，人民民主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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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即人本身是作为目的而

非作为手段而存在的。这种以人的主体性和价

值取向为政治实践之逻辑起点的标准，把抽象

的道德意涵转化为了现实的政治世界的一般规

约，从而使得马克思的观点“人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的人的本质之规定具有自主的道德特

性的价值理性。[29](P10)由此，这一原则也突破了

西方社会以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形式的合

理性取代实质的合理性的深重困境。[30]而人民

民主所坚持的道德观，意在阐明马克思实现“解

放的道德”和“真正人的道德”的观点。[31](P15)在

人民民主中，参与规范的建立和运行并非根据

事先的偏好，而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的相互尊重

和共同协商而完成的，体现了人民的道德能力转

化为可合理施行的公共政策的过程。

其次，人民民主蕴含了自由、诚信、团结、友

善等指导人们生活习性养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内容。这些价值观念并不局限于民主政

治之中，而是扩展至民众生活世界的所有历史

活动，并内化成为政治社会中不同领域的不可

或缺的共识和习惯。①与自由主义将此类共识理

解为人类的自然属性和共和主义将其视作由法

律赋予的纯粹功能不同，人民民主所内蕴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民之间相互承认和理性

讨论的结果。其致力于道德的规范性，并将人

民群众视为自由、平等和自主特征的个人。另一

方面，人民民主隐含了这样一层辩证联系，即民

主国家中政治及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取决于由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产生的人民同意，同时具

有道德自主特性的人民之间的互相承认也需服

从于一定的政治和法律所塑造的制度环境。在

这一辩证关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衍化为

人民的基本权利，政治及法律制度的合法性则

来源于该权利组成。如果褪去权利概念的某些

片面的历史功能，那么其实质上就等同于各人

民主体之间具有一种相互共识性的联系。

最后，全过程人民民主运用了一种以客观

历史为内在限度的道德方法，能够扩展满足民

主生活之互惠期待的程序，并能够基于理性条

件下的主体间对话，解决政治行动中规则的冲

突和分歧，也即道德上的权利组成及其形塑的

体制结构允许经民主程序而当选的代表对来自

政治公共领域的投入保持开放性。这一制度化

条件所表现的道德倾向，使得政治及法律制度

符合超实证意义上的普遍有效性的要求。如前

所述，西式民主在检验政治程序的正当性问题

上回避了经济领域内道德规范性缺失的问题，

而其根源在于西式民主的理论基础建构在自然

法学说所推崇的抽象的道德正义观念之上。与

自然法学说相反，人民民主并未仅仅停留在抽

象的道德辩护层面上，而是继承了马克思道德

观对历史性与客观性的强调，并以事实性的社

会制度为基础，使得民主参与主体间的关系制

度化，并演化成一种道德价值实现的具体的民

主模式。与此同时，人民民主的道德也体现了

马克思所强调的“真正人的道德”。与西式民

主通过直接谈论自由和权利来确证人的道德

地位不同，人民民主是通过内含着权利概念的

“人的解放”的主题来展现的，[32]这一基于道

德维度的价值体系所引导的制度结构，也从根

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不民主的社会

关系。

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道德基础

在 对人民民主的道德性进行辨析的过程

中，事实上，有关全过程人民民主与道德规范之

间的内在联系问题也已获得了说明。不过，如何

更准确地看待这一层关系，还需进一步探讨其

道德支持的深层依据。从道德的认识论意义、

实质道德对程序道德的替代以及政治与法律制

度的道德原则等三个向度，可以论证这一互动

关系的基本逻辑。这三个向度体现了现代民主

对于政治德性的某种阐释，共同构成了全过程

①如果要对纯粹的民主理论如何建立起务实而合理的决策程序作出解释的话，那么就不得不考虑以自我理解和相

互承认的共识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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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的道德基础。

（一）认识论意义上的道德规范

如前所述，尽管西式民主的政治及法律制

度对于商议和决策程序的正当性具有重要作

用，但并不排除由于不公正程序而产生道德错

误的民主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所具有的

社会正义的道德内涵就会缺失，而人民有义务

地服从于民主权威的假设则难以得到确证。诸

如此类的民主模式，便不是充分的具有道德认

识论的民主。严格意义上，民主程序是否有效

的规则还应服从于道德的认识论标准。正因如

此，西方国家所遵循的民主模式是否具备这一

标准，是值得怀疑的。在西式民主中，民主结果

通常由选举出来的精英以某种权威命令公民个

体接受。但是，无论这一结果是基于程序上的

或者非程序上的合法权威，似乎都难以掩盖其

作为一种纯粹的政治性产物的事实。即使公民

有充分的理由接受这种政治权威，但无论上层

精英对社会事实的判断多么精确，其结果都不

包含人民服从于这一权威及其命令的义务。换

言之，民主权威不仅仅需要具有合法的权利来

实行命令，而且还需考虑到服从于该权威的义

务的正当性问题。

相比之下，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道德上的认

识论意义，其类似于哈贝马斯话语中接近于真

理的有效性要求。[33]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有

效道德规范的相互理解需要通过道德论证来重

新获得，而这一过程需遵循普遍性原则。[34](P141)

从概念层面看，普遍性原则是达成道德规范之

间相互理解的一种共识，它之所以能够作为证

明道德原则有效性的条件，根源就在于其解决

规范性问题的论证方案本质上是一种日常交流

的实践。这意味着，哈贝马斯在解释道德原则和

论证道德规范正确性的生成条件上回归到了认

知主义的道路上，即承认道德原则的正确性建

立在实际事实的基础之上，且道德规范的有效

性建立在道德原则的有效性之上。因此，不同于

非认知主义将道德陈述归结为一种主观感受，

认知主义的道德一般遵循着道德对象优先性的

逻辑前提，即承认被社会主体所接受的价值和

原则，并借助合法有序的人际关系进行持续的

再生产，以及通过真实的话语来加以说明事物

的存在。不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道德规范又与

哈贝马斯的道德认知理论有所不同。尽管哈贝马

斯在商谈民主的道德问题上将建构性声明与规

范性声明区分开来，[35]并进一步区分了社会有效

性与规范有效性，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规范

的社会有效性是否构成民主生活当中的多数事

实，而在于其规范性声明本身是否有效。从这个

意义上来看，规范的有效性离不开对于道德陈

述的依赖。也就是说，只要是一种社会或道德规

范，当它们在特定的话语与客观实际世界中能

够被主体间承认为道德时，它就具备了有效性

要求。这也说明事实的实际状态是真实存在的，

它不因建构性声明所提出的对于道德要求的承

认而改变，而应取决于该道德规范被主体的话

语功能所恰当地表达和描述。

道德规范的正确性不仅仅在于人们对于它

自身共识的达成过程，而且还在于具备道德能

力的主体对其是否正确的判断。如果没有特定

的道德能力为前提，那么论证规则就丧失了成

为正确的道德规范的有效性条件。而在全过程

人民民主中，其道德规范体现为“以促进人的自

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以实现全人类的生

活幸福为终极目标的道德”，亦即表现为以作为

道德之基的正确理解的整体利益作为克服劳动

异化或人的异化而产生的特殊利益的替代，[36]

而当其有效性在作为一项道德原则时，道德规

范也遵循着该原则来加以阐明。因此，当政治

活动中的参与者在道德论证中通过共识承认每

一单一道德规范的有效性时，它自身也获得了承

认。换而言之，全过程人民民主凸显了这种道

德能力作为民主制度之基的必要性，即表现为

中国式的民主实践具有反映民主实质的丰富内

容，给予了所有人民以平等机会参与政治，使得

每个人都能行使普遍的权利；[37]（P114）另一方面，

则表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预设了人民的道德能

力作为理想论证的条件，这使得在遵循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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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和论证规定的前提下，民主实践能够就正

确的道德规范达成共识。

（二）道德内涵的实质回应

在规范民主中，政治实践不应仅仅依赖于对

契约的遵守，同时还需以全体人民的道德规范作

为政治和法律体系的基础。这从根本上区别于

形式主义和程序主义的传统，后者在对于“善应

该成为现实”的问题上通常要求构建一种源于

法律的个人主义的伦理观。与西式民主相反，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质道德属性赋予了所有社会

成员规范性的道德力量。从理论诉求看，它指向

了一个道德认知的核心，即全过程人民民主并非

仅仅囿于假设性的约束，也不仅仅是继承某些

社会惯例或文化基因，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取向的结果。从现实意蕴看，它在一定意义上突

破了“程序”状态的局限，并通过社会主义国家

所特有的价值和美德等要素加以完善。在这里，

对于道德维度的强调，也隐喻着考虑到了人的目

的性的前提，该前提遵循的便是“人的价值逻

辑”，[38]包含了人民民主中诸如宽容、尊重、公平

等能够支持公民的道德义务履行的政治美德。

除此之外，这也重构了政治活动中人民主体间

相互协商的条件。通过扩展至生活实际领域的

相互承认的道德规范，任何被赋予这种道德能

力的人民群众都能够很好地实现自我的约束，

即全体成员不仅能够在日常交流中协调自己的

行为，而且能够阐明自身的行为规范是否有效。

基于此，程序道德就被实质道德替代，这也使

得民主不再仅仅是应对理性多元事实的政治形

式，而是从道德维度来证明其制度规范的有效

性与合理性的一种实质性价值。

除了以上特征之外，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具

有的道德的实质性还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其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将其价值来源建立在

了一种“国家形式”的道德基础之上，从而使得

民主结果摆脱了对于民主程序的纯粹依赖。其

显著作用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为通常被认为对

民主至关重要的平等论说提供了合理立场，同

时也为政治活动提供了满足道德义务要求的方

式。其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西式民主所

没有的人民性特征，这一特征是作为社会主义

国家的人民群众所享有的，它蕴含着各主体间

的道德价值及其参与政治生活的诸多美德。基

于此，全过程人民民主便融合了人民群众作为

人的一种职责，这一职责包含了原始的平等、正

义和宽容等道德义务，从而为民主满足社会正

义要求建立了规范性基础。其三，是全过程人民

民主建构了独立于民主程序本身的人民主体的

道德要求的阐释。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继承

了以维护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利益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旨归，其得失

成败的评价以人民为价值尺度。[39]也就是说，

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品质，这

一品质以公正的协商来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理

解，并且能够有效化解经投票程序所产生的民

主结果之间的政治性冲突。另一方面，相对于

形式民主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道德特性是

表达性的而非工具性的，即全过程人民民主是

通过人民同意其利益分配的方式来调和民主程

序的。在民主实际中，政治参与主体的一致同

意将作为服从道德义务的先决条件，并且充分

考虑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表明，政

治义务的服从是基于“人民”概念的道德要求

而产生的。

（三）政治与法律制度的道德诉求

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而言，作为道德基础

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特指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下的最为普遍的政治实践。这些实践

意味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政治与法律制度方面

具有深刻的道德意义，并且集中体现为中国共

产党这一强大政党所领导的契合人民利益的道

德力量，以及法律原则所具有的道德意涵两个

层面。

1.强大政党的道德力量

在政治—道德分野的论述中，尽管政治评

判似乎不再立足于普遍的道德高度，但可以明

确的是，后者仍以多元化的社会事实嵌入政治

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中，并与共同体产生某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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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关系。因此，民主政治并不能将自己与其实际

所处的生活世界和文化历史因素彻底分开。民

主及其政治体制的建立应当是现代化进程中各

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的历史融合。那么，民

主稳定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该体制内

用以融合多元道德要素的政党及其制度体系。

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

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

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

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

度”。[40]（P377）在这里，群众支持可以理解为具

有民主参与者身份的社会群体对于道德意义思

考的外显。它是一种自身道德原则和道德意志

的政治化表达，支配着每个人的行为选择和社

会活动，并通过正当的民主程序得以不断制度

化。另一方面，一国的政党及其制度体系又进一

步构成了这一制度化群众支持情况的合法性基

础。通常而言，强大的政党也代表着一种社会生

活治理的良好方式，而这些方式所组成的社会

活动或社会关系客观上具有道德属性，是对于

美好生活及自身利益的自我理解。

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构成了这一道德思考的本质。从社会主义民主实

践来看，人民利益和意志是建立在其自身美德

的生活方式之上的。它遵守着党领导全国人民

在进行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般道

德原则，并将这一良好的道德习惯和理性能力以

日常的生活情境和政治的参与活动展现出来。

换言之，源自人民内部的道德上的良好社会方式

是通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而诉诸于具

体的政治制度安排的。在这一过程中，人民民主

的道德性不仅通过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

且全方位地将人民集体意志与强大政党结合起

来，并转化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奋

斗目标。[41]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即

中国共产党是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党，代表

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42]（P10）包含了民

主的道德价值。

2.法律规则的道德意涵

从公法的超验概念的角度来看，民主政治

与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43]即由法律规

定的人民权利具备绝对的公开属性。这一公开

性原则意味着，法律框架下的权利应被视作道

德上的诸多美德的集合，并得以通过民主国家

中的实际集体决策所蕴含的人民的理性能力来

展现。同时，法律规则的制定也以某些明确的

或隐性的名义实现道德规范的纳入，包括人的

诚信、尊严或罪责等要素而形成的道德系统。

如果从逻辑地位的角度来看，那么全过程人民

民主在实质上便可视作法律制度中人民集体的

道德诉求。这主要体现为：一是个体的尊严原

则在现代法律观念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二是

平等的集体意志所形成的人民自治原则离不开

道德意义上的自主特性；三是法律审议过程隐

含着一种道德要求，即集体行动中所需的一定

的共识平等 促成了一项新的立法决定能否被

采纳。当某一民主国家的法律制度缺少这种道

德诉求时，即权力不是来源于人民并由人民行

使，那么即便选举代表受到了人民主体的间接

干预，人民民主原则也会被否定。因此，由人民

或由人民选举而产生的法律机构代表所作出的

决定是否是民主的，取决于其是否与构成人民

民主的全过程原则体系所依据的道德内容有

关。所有的民主权利都来源于人自身的平等尊

严，即作为民主社会的人民所享有的相同道德

价值，在此基础上，人们通过作出集体决策的

立法程序，便可赋予自身的道德能力以法律有

效性。

基于这一前提，全过程形态的人民民主便

可理解为建立在道德意义上的法律原则。它以

道德理性为基础，为法治与民主之间的良性互

动提供依据。而在多元社会中，人民民主的道德

应能够全过程地指导法律规范，使其既具有社

会效力，又具有道德意义。因此，这里的道德不

是由某一哲学流派及其成员所持有的道德哲学

构成，而是由构成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某

些道德要素组成，即全过程人民民主中道德的



深圳社会科学 2023年第6卷·30·

立法过程来自于人们的生活世界。换而言之，在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这一共同的道德法则所组

成的道德共同体与一个由共同的法律法则所组

成的政治共同体是相互联结的。一方面，它不仅

是与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结构相适应的道德，

而且还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另一方面，与法律

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

所包含的规范性内核，即从现实社会的事实性

中产生道德共识并用以规导政治实践。

五、从道德维度看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显著优势

我们已经看到，在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

西式民主摒弃了对于古典德性政治的宏大 叙

事，转而寻求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民主制度

寻求辩护。对此，马克思曾批判了自由主义这

种经济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及其反民主倾

向，[4 4](P940)并质疑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关系

的道德基础。[45](P110)尽管后来的西方学者回应称

资本主义与西式民主在理论上是兼容的，并将

资本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宣称为“历史

的终结”，[46]但实际上，这种理论兼容性以及资

本主义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本身的运作方式在

现实世界仍存在着诸多问题。[47]故此，在政治

领域重建民主的道德要素，亦是对“现代社会

中民主向何处去”问题的重新审视。在这一意

义上，全过程人民民主呼应了这种道德性的复

归，并具有较之于西式民主更为显著的优越性。

归结起来，这一优越地位主要基于对以下几个

方面的整体把握。

一是西式民主的道德离场。按照自由主义

的理论设想，资本主义与西式民主应是一种相

互促进关系。一方面，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

本质上应建立在人民对影响其生活及社会决

策的发言权归属的基本原则上，由此方可最大

限度地增加个人的政治自由；另一方面，资本主

义在某种程度上需保证这种政治领域的选择自

由，并通过市场动力机制推动政治及经济中的

利益分配。然而，自由民主的最大问题恰恰是由

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不民主，这

也印证了斯密在构建资本主义理论框架时所表

露出的担忧。在西式民主中，民主合法性来源的

组成要素包括自由平等在内的诸多政治观念往

往被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和程序性的议会制度

所限制。[48]这一内在矛盾不仅演化成了经济和

政治权力在少数群体中的集中现象，而且造成

了消费霸权主义对于社会价值和道德伦理的潜

在破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资本主义制度成为

了西式民主的最大阻碍，西方政治系统的道德

基础也因此受到削弱。

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道德在场。相较而

言，中国百年政治实践中所凝练出的全过程人

民民主回归了民主的道德场域。在这一点上，

全过程人民民主很好地将现代政治与道德价

值相结合，共同构成了一种具有实质性功能的

民主政治框架。在这一框架内，社会主义社会

所形成的道德规范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

价值本源，而政治上的平等参与和决策则成为

这种实质的道德规范的体现。另一方面，全过

程人民民主也承认所有可被解释为道德规范的

价值的有效性，而全过程的民主程序赋予了这

些有效的道德价值以政治性。二者之间的这一

互为依存的关系，使得全过程人民民主带有一

种致力于推动现代政治中实质性的道德生成的

内在倾向。由此，正当的价值判断在一种关乎

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差异性问题上获得了承

认，即形成以相互承认和平等尊重为核心的道

德力量。

三是中国语境下人民民主道德性的重构。

作为人类民主政治的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道德论证并非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哲学建构，

而是脱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实

话语。也就是说，对于民主的道德认知并非一

种理论层面上的哲学思辨，而是一种基于生活

世界的经验性的且具有明显规范功能的社会

性原则，同时也是人民集体道德意识的组成。

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并非在主观意义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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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德的想象进而产生脱离生活实际的政治

理解，而是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前提，将

作用主体作为政治目的本身，并归结在作为社

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主体的合法范畴之内。当道

德被纳入政治及法律制度时，人民对于生活世

界的态度、信念及习俗将成为正式规则中的判

准，并用以指导社会实践。另一方面，全过程人

民民主将社会各领域和民主实践中所形成的政

治文化转化为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所共有的伦

理限度。这一由社会不同领域所共享的道德前

提，从根本上区别于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原因

在于，其主要义务不是达成简单的个体理性和

偏好聚合，而是超越由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基本

政治结构并构建出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社会领

域。因此，与程序主义的西式民主不同，中国共

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中包含着一套涉及实际

生活内容的道德规范。其脱离程序性道德的判

准具有如下三个特征：其一，表现为道德共识

能够重构程序约束的立场，并要求通过人民群

众的话语体系来验证规则是否被正确地遵循；

其二，表现为道德主体能够显示出充分的认知

能力，保证民主参与过程的道德解释获得相互

肯认，进而保证任何特定环境下民主参与、协

商、决策及执行结果的规范性；其三，表现为道

德原则能够基于日常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反思，

并自觉将现代社会规范性的道德问题与人民所

期待的美好生活目标联系起来。

总体而言，在现代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趋势是回归了民主的道德传

统而变得更具优越性，而西式民主则走向了它

的反面，演变成为一种政治权力。可以说，作为

遵循人民集体道德标准的一种政治形态，全过

程人民民主无疑使得民主上升为了从道德维度

来证明其民主规范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的一种独

特价值，而非一种仅仅应对理性多元事实的纯

粹政治形式。这种转变也意味着，全过程人民

民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创

新无法脱离道德方面的支持。面对现代民主政

治的道德困境，西式民主单纯对于个人自由的价

值观念的强调无疑使其具有很大的限制性，而

全过程人民民主内嵌的道德意蕴则具有明显的

调和优势。究其根本，社会主义社会在民主实践

中所形成的一系列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最终

都可归结为民主的道德信条，并在新时代下获

得重要地位。

当然，有人也可能对此观点加以反驳，并认

为西式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区别所涉及的并不仅

仅在于道德维度的问题，因为还有其他方面的

差异可以为自由主义做辩护。然而，笔者认为，

如何实现民主理想目标的关键仍在于政治与道

德分野之后的民主正当性如何论证的问题。只

有对这一问题加以理论意义上的澄清，现代民

主所面临的理性多元论事实才能在政治框架内

寻求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一旦消解了民主

政治的道德基础，那么便不再有任何充分的理

由来期待人民群体在民主参与的问题上达成共

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

了关于政治社会中道德建构的理论证明，而回

归政治的道德维度，将支撑人民民主在全过程

的理想形态上不断演进，因为实质的政治德性

本身就是民主的独特价值之一。对于民主的未

来而言，这一政治上独特的道德性，也将使得中

国式民主的显著优势得以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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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al Dimension of the Whole-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XIE Xiaotong

Abstract: The separa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morality in the modern context makes the rational 
discourse interpretation of democracy to the rational and pluralistic world missing. The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demoralization” and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has led to the 
failure of Western-style democracy to connect independent moral norms with multiple rational subjects, 
thus falling into the discourse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Facing the de-moralization of modern democracy, 
the whole-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rooted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rebuilt the legitimacy 
of democratic discourse. In essence, the whole-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is a new form of people’s 
democracy that inherits Marxist democratic theory and develops i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that the standard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is the ultimate value of the political object, the form of democracy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moral and ethical culture. Therefore, for clarifying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the key still lies in how to demonstrate the legitimacy of democracy after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morality. Unlike the procedural moral orientation of Western-style democracy, the whole-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has substantive moral connotation. The moral reversion of the whole-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to the political public sphere can be grasped from two aspects: the delimitation of moral 
boundaries and the generation conditions of moral validity, from the 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morality, 
the substitution of substantive morality for procedural morality and the mora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s, we can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basic logic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moral norms. These three dimensions constitute a certain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democracy 
on political morality, reflect the moral inspection of democratic practice on the needs of the subject, and 
jointly reflect the moral basis of the whole-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Examining the whole-process of 
Chinese style people’s democ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factors should be an important dimension to 
construct the legitimate goal of democracy with significant advantages and its discourse system.

Keywords: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democratic ethics; democratic politics; moral dimension


